
附件2:

国家专项计划报考资格申报表

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毕业学校
	

	高考报名号
	
	户籍所在地
	

	申请人签名
	

	该生为本校毕业生，并实际就读三年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中学盖章

    年  月  日
	考生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具有本地户籍，且考生具有本地连续三年户籍。

经办人：

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
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高中三年学籍在本地中学。

经办人：

县（市）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县（市、区）招办盖章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市（州）招办盖章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
备注： 1.符合国家专项计划条件的考生填报此表，4月30日之前报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。

2.此表一式3份，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，一份留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存档备查，一份留市（州）招办存档备查。

3.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考生的户口簿原件和学籍证明材料。

4.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，经办人必须签名，否则无效。

5.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。

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报考资格申报表

(未进行户籍改革地区填报）

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
	高考报名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   村（居委会）

	高中学籍所在中学
	

	该生为本校毕业生，并实际就读三年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学盖章   

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本人及其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为本地区农村户籍，且考生具有本地区连续三年农村户籍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盖章 

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具有本地乡镇中学(或42个贫困县市中学)连续三年高中学籍。
经办人：
县（市）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招办盖章

年  月  日
	该生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招办盖章

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 1.未完成户籍改革地区考生填报此表，4月30日之前交所在中学后报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。

      2.此表一式3份，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，一份留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存档备查,  

         一份留市（州）招办存档备查。

      3.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，经办人必须签名，否则无效。

      4.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。
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报考资格申报表

（已完成户籍改革地区填报）

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
	高考报名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   村（居委会）

	高中学籍所在中学
	

	该生为本校毕业生，并实际就读三年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中学盖章
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本人及其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户籍在本村(居委会）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村委会（居委会）盖章

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本人及其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户籍在本地区，且考生具有本地连续三年户籍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盖章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该生具有本地区乡镇中学(或42个贫困县市中学)连续三年高中学籍。
经办人：
县（市）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

 年  月  日

	1.该生为农村地区考生。

2.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招办盖章

年  月  日
	该生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市（州）招办盖章

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 1.已完成户籍改革地区的考生填报此表。4月30日之前交所在中学后报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。        

       2.此表一式3份，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，一份留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存档备查，

         一份留市（州）招办存档备查。

       3.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，经办人必须签名，否则无效。

       4.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。

“飞翔计划”录取考生报考地方专项计划资格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
	高考报名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   村（居委会）

	高中学籍所在中学
	

	该生为本校“飞翔计划”录取考生，并实际就读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学盖章   

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本人及其父母(或法定监护人)具有农村户籍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盖章  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通过省教育厅“飞翔计划”录取。

经办人：
县（市）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招办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该生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招办盖章

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 1.通过教育厅“飞翔计划”录取的考生填报此表，4月30日之前交所在中学后报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。

       2.此表一式3份，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，一份留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存档备查，

         一份留市（州）招办存档备查。

       3.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，经办人必须签名，否则无效。

4.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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